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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BG2025033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江农农〔2026〕33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有关单位：

现将《江门市农业品牌培育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026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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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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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农业品牌培育力度，促进江门农业

品牌发展，提升农业品牌知名度，助推“百千万工程”实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绿色食品标志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市登记注册，并在我市设立农

产品生产、加工、经营基地，且取得“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

产品品牌、“粤字号”农业品牌创新培优实践点认定、有机产

品认证、绿色食品标志、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以及农产品商

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以下统称“农业品牌”）的企事业单位、

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统称“主体”）。

第三条 本办法的奖励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 1:1 比例分

担负责，并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安排。受奖主体登记注册地与基

地不属同一县（市、区）的，县级承担的 50%奖励资金由单位

登记注册地所属县（市、区）承担；受奖单位为市直单位的，

其奖励资金由市本级财政承担。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产品品牌是

指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对申报产品统一开展产品品牌评价，以

“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形式公布的达标的产品品牌。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粤字号”农业品牌创新培优实践点

是指由生产经营主体自主申报、各地级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

核推荐、省级组织评价入库并发布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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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有机产品，是指生产、加工和销售符

合中国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的供人类消费、动物食用，并通过合

法的有机产品认证机构认证并颁发证书的农产品。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绿色食品，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境、

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实行全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品标

志使用权的安全、优质食用农产品及相关产品。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是指获得国家法定部门许可、登记，

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以及《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管理办

法》规定，经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核准，许可使用特定绿色食品

生产资料标志的生产投入品。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较大生产规模是指获得农业品牌的主

体种植或养殖相应认定产品的规模。

种植业类“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产品品牌、“粤字号”

农业品牌创新培优实践点、绿色食品的较大生产规模标准为：

（一）粮油作物产地规模达到 1000 亩以上；

（二）露地蔬菜产地规模达到 800 亩以上；

（三）设施蔬菜产地规模达到 300 亩以上；

（四）水果规模达 500 亩；

（五）茶叶产地规模达 500 亩以上；

（六）土栽食用菌产地规模达到 100 亩；

（七）基质栽培食用菌产地规模达到 100 万（袋）；

种植业类有机产品较大生产规模应达到 100 亩以上，其中

基质栽培食用菌产地规模达到 50 万（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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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类“粤字号”农业品牌、“粤字号”农业品牌创新

培优实践点、绿色食品的较大生产规模标准为：

（一）肉牛年出栏量或奶牛年存栏量达到 800 头以上；

（二）肉羊年出栏量达到 2000 头以上；

（三）生猪年出栏量达到 1 万头以上；

（四）肉禽年出栏量或蛋禽年存栏量达到 10 万只以上；

（五）鱼、虾等水产品湖泊水库养殖面积达到 5000 亩以

上，养殖池塘面积达到 1000 亩以上。

养殖业类有机产品较大生产规模为上款第（一）至（五）

项标准的 50%以上。

第九条 奖励标准。

（一）对上一年度新增获得“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产品

品牌、“粤字号”农业品牌创新培优实践点认定、有机产品认

证、绿色食品标志或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的，一次性给予基

本奖励 1 万元；若该产品（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除外）同时

达到较大生产规模标准，则一次性奖励 5 万元（含基本奖励）。

（二）对上一年度准予续展绿色食品标志、绿色食品生产

资料标志的，一次性奖励 3000 元。

（三）对上一年度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农产品，一次性给

予每件商标奖励 50 万元。

第十条 奖励规则。

（一）同一主体一年内新增获得本办法第二条的两个或以

上农业品牌的，仅奖励其中之一，奖励标准就高不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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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一主体的两个或以上产品在一年内准予续展绿色

食品标志、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的，仅奖励其中一个产品；

在以后年度继续准予续展的，可继续申报奖励资金。

（三）已领取新增农业品牌奖励资金的主体，在以后年度

新增获评本办法奖励标准更高的农业品牌的，按本办法第九条

有关奖励标准补足差额。

（四）同一主体的同一产品年度内已领取本办法第九条第

（一）项新增农业品牌基本奖励，并在以后年度持续持有该农

业品牌称号且达到较大生产规模标准的，按照本办法第九条有

关奖励标准补足差额。

第十一条 申报程序。

（一）申报。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主体，可根据市农业农村

局每年发布的公告要求，向属地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提

交材料申报奖励；申报主体为市直单位的，直接向市农业农村

局提交材料申报。

（二）初核。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实地考察，

核实申报主体资格和申报材料的完整性，提出意见报送江门市

农业农村局复核；申报主体为市直单位的，由江门市农业农村

局结合复核阶段一并进行审核。

（三）复核。市农业农村局对初核后的资料再次核实通过，

必要时可结合实地考察、质量抽检等方式进行。

（四）公开征求意见。市农业农村局将复核通过的名单在

江门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江门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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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局部门频道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为 7 个工作日）。公示

期内有异议的，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调查核实并处理。

（五）审定。公示没有异议的，由市农业农村局形成拟奖

励名单，并按程序进行审定。

（六）公告。由市农业农村局将审定的获奖名单，在江门

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江门市农业农

村局部门频道进行公告（期限为 5 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申报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未依法取得记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在税务机关登记信息补录换证过渡期间，原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不齐全），或营业执照记载信息

与实际运营情况不一致。

（二）有失信记录或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

营异常名录且尚未移出的。

（三）在申报复核阶段发现其产品质量不符合相关质量安

全标准的。

（四）公示期间，被群众投诉举报且经核实不符合奖励条

件的。

（五）提出申请之日前 3 年内，因质量、安全、环保等问

题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或在县级及以上质量监督抽查中

检测结果不合格的。

第十三条 领取本办法奖励的主体，经查证核实有骗取奖

励资金行为的，一律取消该主体奖励，已领取奖励资金的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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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局追回奖励资金，并自查证之日起 5 年内该主体不得

申请本办法规定的奖励。

第十四条 获奖主体应当保证农产品质量，推动规模化、

品牌化协同发展，提升产品和企业的品牌形象，努力提高农产

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自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

第十五条 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预算安排，严格

审批程序，确保奖励公开、公平、公正，市县两级财政部门要

确保资金足额按时到位。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或改变奖励

资金用途。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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